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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参与发起设立的并购基金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参与发起设立的天津华泽智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舟山

普利惠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受让北京力天无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 

●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一、对外投资概述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巨龙管业”）第三届董

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订天津华泽智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合伙协议的议案》，且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同意意见（具体详见公

司公告2015-076）。 

2015年12月31日，天津华泽智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华泽智永基金”）完成了工商设立登记，公司执行事务合伙人为：北京华泽

智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孟琳琳）；经营范围为：从事对未上市企业

的投资（具体详见公司公告2016-001）。 

为更好地利用资本市场蓬勃发展的趋势，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对公司有战略

意义的投资和并购标的，2016 年 4 月 16 日，华泽智永基金与舟山普利惠股权

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普利惠”）作为受让方与韩远先生作为 

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天津安永信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

永信远”）、天津安盛永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安盛永利”）



作为标的公司转让方签订了《北京力天无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公司与其他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

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各方基本情况介绍 

交易标的实际控制人：韩远先生 

住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 

身份证号：142323198405****** 

转让方 1：天津安永信远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津永公路南侧综合办公楼 102-26（集中办公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安信智远（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文静） 

转让方 2：天津安盛永利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津永公路南侧综合办公楼 102-25（集中办公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安盛智讯（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委派代表：王文静） 

受让方 1：舟山普利惠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舟山港综合保税区企业服务中心 303-70015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天津瑞格利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高慧慧） 

受让方 2：天津华泽智永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天津市武清开发区福源道北侧创业总部基地 C02 号楼 315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北京华泽智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孟琳琳）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名称：北京力天无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力天无限”或“标

的公司”） 

2、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西路8号院1-4号楼7层4802-D室 

3、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3、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4、成立时间： 2008年5月6日 

 5、法定代表人：韩远 

6、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基



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自行开发后的产品、计算机

软件及辅助设备；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等。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转让方合计持有标的公司 100%的股权，其中安永信远

持有标的公司 83.8396%的股权，安盛永利持有标的公司 16.1604%的股权。安

永信远及安盛永利均为自然人韩远先生控制的有限合伙企业，韩远先生为目标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 

四、《股权转让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各方：韩远先生（作为标的公司实际控制人）、安永信远和安盛永

利（作为转让方）、华泽智永基金和普利惠（作为受让方）和标的公司力天无限。 

2、协议生效条件：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3、签订时间： 2016年4月16日 

4、协议主要条款 

4.1 安永信远和安盛永利同意将其持有的力天无限100%股权及其项下的全

部权利、义务和责任转让给受让方。本次交易完成后，受让方持有标的公司100%

的股权，其中：华泽智永基金持有标的公司66%的股权，普利惠持有标的公司34%

股权。 

4.2 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款以经协议各方一致同意的标的公司整体估值为基

础确定，确定本次交易的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90,000.00 万元。 

4.3 转让价款由受让方向转让方分期支付。 

4.4 目标股权无权利瑕疵。 

4.4.1 转让方已足额缴纳其各自认缴的目标公司注册资本，对其持有的目标

公司的股权具有合法、完整的所有权，有权签署本协议并转让目标公司的股权； 

4.4.2 目标股权上不存在质押或其他任何类型的担保性权益，不存在冻结、

查封或者其他任何被采取强制保全措施的情形，不存在禁止转让、限制转让、其

他任何权利限制的合同、承诺或安排，亦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上述股权被有关司

法机关或行政机关查封、冻结、征用或限制转让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

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 

4.4.3 如转让方存在受任何第三方委托持股的情况，转让方均已经取得必要

授权、委托或同意处置该等受委托的股权，且委托人或授权人都已同意本协议全



部条款。 

4.5 转让方不得将目标股权转让给受让方以外的第三方或将目标股权进行

质押或设置其它负担； 

4.6 未经受让方事先书面同意，韩远先生、转让方在过渡期内不得并应当促

使各自的关联方（但实际控制人的兄弟姐妹除外）不得： 

4.6.1 从事任何与目标公司现有业务的竞争业务； 

4.6.2 受雇于目标公司现有业务的竞争者，包括但不限于，作为该等竞争者

的合伙人、股东、顾问或以其他方式参与该等竞争者或成为其关联方； 

4.6.3 向目标公司现有业务的竞争者进行任何形式的投资（包括但不限于，

成为该竞争者的所有人、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债权人），或管理、经营、加入、

控制该等竞争者，但通过公开市场投资、买卖竞争者的股票除外； 

4.6.4 与目标公司现有业务的竞争者进行任何业务往来（包括但不限于，成

为竞争者的业务代理、供应商或分销商），或为竞争者提供任何形式的咨询、意

见、财务协助或其他方面的协助； 

4.6.5 签署任何协议、作出任何承诺或采取其他任何安排，若该等协议、承

诺或安排限制或损害或将有可能限制或损害目标公司从事现有业务； 

4.6.6 为目标公司现有业务的任何竞争者的利益而和目标公司目前或潜在的

客户、代理、供应商等联络，或招募或试图招募任何受雇于目标公司的员工（无

论其担任何种职务，也无论其离职是否会构成违约）。 

4.7 各方确认，目标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所有滚存未分配利润中

部分归转让方所有。归属于转让方所有的滚存未分配利润金额应以经过转让方和

受让方共同认可的审计或财务尽职调查的结果为准。 

4.8 任何一方违约，守约方有权追究违约方违约责任，有权采取如下一种或 

多种救济措施以维护其权利： 

4.8.1 要求违约方实际履行； 

4.8.2 暂停履行义务，待违约方违约情势消除后恢复履行；守约方根据此款

规定暂停履行义务不构成守约方不履行或迟延履行义务； 

4.8.3 要求违约方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

损失而支出的合理费用）； 



4.8.4 违约方因违反本协议所获得的利益应作为赔偿金支付给守约方； 

4.8.5 法律法规或本协议规定的其他救济方式。 

五、本次股权转让对上市公司的风险和影响 

1、本次股权转让对上市公司的风险 

本次华泽智永基金受让的标的可能存在因标的物选择错误、投资失败、利润

下降的风险；未来存在管理风险、文化融合风险等。 

2、本次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短期内对上市公司生产经营没有实质影响，长期将有助于上市

公司成功并购优质项目，为上市公司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六、备查文件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4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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